
附件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0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赣州市医疗保障局寻乌分局

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904.19 年初预算数（A）
全年执行
数（B）

执行率
（B/A)

得分（10
分）

得分计算方法

年度资金总额： 904.19 904.19 100% 10
执行率*该指标分值，最高

不得超过分值上限。
其中：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04.19 904.19 100% 10

  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政策 ，进一步提高筹资标准；新增筹资主要用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，加
强医保基金监管，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；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

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政策 ，提高了医保筹资标准；
新增筹资主要用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，加强了医保基
金监管，实施了预算绩效管理同时深化医保支付改革方式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(A)
全年实际
值(B)

评分标准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出
指
标

(60分)

数量指标
指标1：参保人数 15分 306945人 306945人 15分

指标2：各级财政补助标准 15分 550 550 15分

质量指标

指标1：参保率 10分 100% 93% 9分
继续做好政策宣
传，提高工作效
力，服务人民

指标2：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 10分

省级出台医保支付方式改
革文件并落实到位；按病
种（组）、按人头付费等
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4
个及以上或者有地区按病
种按病种（组）实际付费

省级出台
医保支付
方式改革
文件并落
实到位；
按病种

（组）、
按人头付
费等支付

10分

指标3：基金累计结余可支配月数 10分 ≥6个月 ≥6个月 10分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当年各级财政补助到位率 10分 100% 100% 10分

效益指标
（20分）

社会效益
指标

个人就医费用负担减轻比例 10分 20% 20% 10分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确保城乡居民能持续参保 10分 长期 长期 10分

满意度指
标
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指标1：参保对象满意度 5分 100% 95% 4.5分
多次宣传部分居
民参保意识扔不
强

指标2：参保群众政策知晓度 5分 100% 95% 5分

总分 98.5分

填报人：   范晓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王万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。

    2.评分标准：（1） 若为定性指标，则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来记分。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 ：达
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
。   （2）若为定量指标，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*该指标分值记分。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
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 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
    3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。

    4.预算执行率低于85%，绩效得分不得超过90分；预算执行率低于75%，绩效得分不能超过8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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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0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赣州市医疗保障局寻乌分局

项目名称 贫困人口大病补充保险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1447.11
年初预算数

（A）
全年执行
数（B）

执行率
（B/A)

得分（10
分）

得分计算方法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447.11 1447.11 100% 10
执行率*该指标分值，最高

不得超过分值上限。
其中：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47.11 1447.11 100% 10

  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确保建档立卡人员报销达到90%以上，建档立卡人员就医费用负担大幅度减轻，因病致
贫，因病返贫得到有效解决，及时足额享受医疗保险待遇.

确保建档立卡人员报销达到90%以上，建档立卡人员就医
费用负担大幅度减轻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
年度指标值

(A)
全年实际
值(B)

评分标准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出
指
标

(50分)

数量指标

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人数       15分 55658人 55658人 15分

资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
险人数

15分 55658人 55658人 15分

质量指标

2018年缴费标准（财政全额资助） 10分 260元 260元 10分

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保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分 100% 100% 5分

符合规范住院报销比例                 5分 90%以上 90%以上 5分

时效指标

县域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险
和疾病补充险费用“一站式”结算
率

5分 100% 100% 5分

政策宣传普及执行率 5分 100% 95% 4.5分
多次宣传部分居
民参保意识扔不

强

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
社会效益
指标

个人就医费用负担减轻比例 15分 90%以上 90%以上 15分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能持续报销 15分 100% 100% 15分

满意度指
标
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参保人员满意度   10分 100% 100% 10分

总分 99.5分

填报人：  范晓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王万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    2.评分标准：（1） 若为定性指标，则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来记分。定性指标根据指标
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
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  （2）若为定量指标，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*该指标分值记分。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
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
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    3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
    4.预算执行率低于85%，绩效得分不得超过90分；预算执行率低于75%，绩效得分不能超过8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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